
准五服以制罪是

对儒家礼教精神的背离

屈 永 华 

内容提要：准五服以制罪虽然将儒家礼教的条文纳入法律之中，但与儒家礼教精神却是

相背离的。儒家礼教的精神、合乎社会实际的家族伦理以及法律应有的公平正义在准五

服以制罪的实践中被严重扭曲。准五服以制罪的表层原因是为了维护与君权相通的父

权，深层原因则是迫使家族承担自我约束与管理的责任，从而有利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

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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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是中国古代丧礼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五种丧服，根据己身与死者的关系由亲至疏依次

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根据五服所表明的亲疏尊卑关系来确定行

为人的不同法律责任。西晋的 《泰始律》首次在国家的基本法典中明确了 “峻礼教之防，准五服

以制罪”的原则，〔１〕并为后来各朝代的法律所继承与完善。

由于五服关系的确认、服丧的期限以及服丧期间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主要是以儒家经典 《仪

礼》与 《礼记》的相关记载为依据，亲属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也体现了亲疏尊卑有别的原

则，因而现代学者将准五服以制罪视为法律儒家化的重要体现。陈寅恪先生指出：“古代礼律关

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家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２〕

瞿同祖先生进而指出，晋律的儒家化 “今所可知者除重奸伯叔母之令外，最重要的一点为 ‘峻礼

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３〕二位先生的观点为当今学者所公认和沿用，各种版本的教材也毫

无例外地坚持准五服以制罪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体现。〔４〕

然而，学术界支撑法律儒家化这一论点的论据大体而言只能表明儒家礼教的教条被纳入法律

之中，并不足以证明这样做符合儒家礼教的精神。准五服以制罪与儒家礼教精神是否存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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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尚未见到学术界同仁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研究。而将准五服以制罪视为法律儒家化表现的通说

又极易使人认为二者之间是不存在冲突的，一些学者也据此认定准五服以制罪是合乎儒家礼教精

神的。例如，刘俊文先生在 《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一文中通过对唐律中 “尊长特权制”、“五服

制罪法”等内容与礼的密切关系进行考察后认为：“礼的精神完全溶化在唐律之中……礼是唐律

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５〕为了进一步辨识和把握法律儒家化究竟是指法律纳入儒家礼

教的教条还是指法律合乎儒家礼教的精神，有必要厘清准五服以制罪与儒家礼教精神之间的关

系。笔者认为，准五服以制罪恰恰是对儒家礼教精神的背离，指导此条立法与司法的根本准则是

维护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而不是儒家礼教的精神。以下详述之。

一、准五服以制罪违反了儒家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教路线

家族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不仅由于维持血亲感情是人类近乎

本能的情感需求，而且由于家族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中国是个农业国家，

在初级农业生产中，有价值的事务主要是依靠经验的积累来获得的，家族成员间的团结互助远远

比权责的明确划分要重要。经验的重要性也就意味着家长权的重要性，而五服之内家族成员的亲

疏远近大体上与农业生产中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相适应。明辨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的礼正是在初

级农业生产中形成的家族伦理，也是维系家族共同体的基本规则。维护家族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

被视为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关键问题是通过何种途径来维护家族伦理。

儒家创始人孔子指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６〕“导之以德”就是以君主为首的统治者通过修身使自己成为民众景仰的对象，再施以惠民、

富民的政策使民众对统治者信服和追随。孔子尤其看重具有君子品行的统治者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

染力：“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７〕因此统治者自身良好的道德修养对

推行礼教乃至治国平天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８〕

“齐之以礼”就是在民众对统治者信服和追随的基础上，统治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表率和对民众进行

教化使礼成为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由于君主又是天下臣民的父母，根据礼教亲亲、尊尊的基本原

则，君主都是摆在首位，因此，实现了 “齐之以礼”，自然就确立了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

在孔子看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教路线不但可以塑造民众以违法乱纪为耻的内在

信念，而且心甘情愿归服统治者。相反，如果统治者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虽然能够使迫使

民众苟免于犯罪，但并不能塑造民众以犯罪为耻的内在信念，因此不可能让民众心甘情愿地信服

与追随统治者，也无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准五服以制罪走的恰恰是孔子极力反对的 “导之以

政，齐之以刑”的路线，其效果又怎样呢？

汉承秦制。汉朝对家族伦理倡导与维护的主要手段是国家奖赏，通过利益的诱导来促使人们

了解并遵循儒家礼教。汉朝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并颁布法令对孝悌典范予以奖赏，包括表

彰、物质奖励、减免赋役乃至举荐为官。此种做法也为后来各朝代所沿袭。总的来看，这一举措

对维护和提升伦理道德的功用乏善可陈，而消极影响却不应低估。国家奖赏的诱导与刺激扭曲了

人们因血亲感情和初级农业生产中团结互助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孝悌伦理，孝悌行为从个人情感的

自然流露蜕变成在孝悌外衣掩盖下的逐利行为。只要浏览一下正史中的 《孝义传》有关孝悌典范

·２９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５〕

〔６〕

〔７〕

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８〕《论语·为政》

《论语·颜渊》



事迹的记载，就不难明白被国家奖赏的绝大多数孝悌行为是如何充满矫饰、偏执乃至残忍的。

魏晋以来，儒家礼教中的许多内容开始融入到法律中而成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刑

罚开始取代奖赏成为维护家族伦理的主要手段。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在立法中的确立与完善标志着

以刑罚维护家族伦理在立法技术上的成熟，“一准乎礼”的唐律在这方面称得上典范之作。将服

丧礼仪制度化、片面强调卑幼对尊长的义务是准五服以制罪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这也表明了国

家对家族伦理的维护在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路线上越走越远。

二、将服丧礼仪制度化违背了儒家关于礼仪与礼义关系的基本立场

相礼出身的孔子对业已存在的服丧习俗进行增删整理，形成了系统且合乎礼教精神的服丧礼

仪，其基本原则是尊尊、亲亲。“丧非独服然也，其饮食、其居处、其言行，皆与寻常有异；而

古人独于服致详焉者，所以立纲纪、正名分、殊亲疏而别尊卑也。故 《丧服》一篇，两言足以蔽

之，曰 ‘尊尊’、‘亲亲’而已。”〔９〕

儒家认为，制礼应本乎人情，礼仪是礼义的外在表现。相对于礼仪而言，藏于人内心的礼义

更加重要，服丧礼仪当然也不例外。 “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１０〕“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

易也，宁戚。”〔１１〕“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１２〕在儒家看来，礼义即亲亲、尊尊的原则

万古不易，而用以体现亲亲、尊尊原则的礼仪则可以也应该因时、因人而变化。

儒家规范服丧礼仪是为了引导人们恰当地表达自己对死者的哀敬之情，过犹不及，而从未主

张甚至可以说是反对将服丧礼仪上升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将服丧礼仪制度化，其实质是诱

导人们关注礼仪而忽视礼义，其结果往往是礼仪有余而哀敬不足，对于维护儒家礼教适得其反。

下面主要以三年之丧为例对儒家服丧礼仪制度化的历程及效果进行概要阐述。

孔子倡导三年之丧，在当时应者寥寥，而驳斥者甚众，即使是孔门弟子对此也有持异议者。

例如宰我就认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

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１３〕至战国时期，三年之丧甚至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与

记忆。滕定公去世，世子滕文公委派然友去向孟子请教丧葬之礼。孟子极力主张滕文公服三年之

丧，结果因阻力太大而作罢：“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国鲁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１４〕

汉朝由于国家对孝行的倡导，儒家的服丧礼仪规范开始被重视，遵从儒家服丧礼仪的典型事

例也屡见于史册，但士大夫对此多不以为然。“礼不过实，仁不溢恩，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丧，

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优以淫；崇死以

害生，久丧以招行。是以风俗浊于世，而诽誉萌于朝，是故圣人废而不用也。”〔１５〕总的来看，儒

家的服丧礼仪在两汉还远称不上被普遍了解与遵从的社会习俗，即使是官僚士大夫为父母也大都

未能遵从三年之丧的礼仪。 “统计两汉臣僚，罕有为父母服三年者，盖因习俗相沿，已成故事也。

·３９１·

准五服以制罪是对儒家礼教精神的背离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清）崔述：《五服异同汇考》卷三，《五服余论》。

《礼记·檀弓上》

《论语·八佾》

《礼记·祭义》

《论语·阳货》

《孟子·滕文公上》

《淮南子·齐俗训》



……惟其无定制，听人自为轻重，于是徇名义者，宁过无不及。……
>

名者之未必出于真也。”〔１６〕

自魏晋南北朝始，儒家的服丧礼仪开始制度化，尤其是为父母服丧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为法

定的义务，违者将被免官乃至处刑。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完整法典 《唐律疏议》将服丧确立为所

有人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其中违犯服丧礼仪的罪名主要有：匿父母及夫丧、居父母丧求仕或不

解官、居父母丧生子或兄弟别籍异财、居父母夫丧嫁娶等。从 《唐律疏议》中 “匿父母及夫丧”

条的律文与疏议可以看出儒家的服丧礼仪如何成为刻板的强制性规定：

“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自作、

遣人等，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各杖一百。”疏议曰：“父母之恩，

昊天莫报，荼毒之极，岂若闻丧。妇人以夫为天，哀类父母，闻丧即须哭泣，岂得择日待时？若

匿而不即举哀者，流二千里。其嫡孙承祖者，与父母同。 ‘丧制未终’，谓父母及夫丧二十七月

内，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注云 ‘自作、遣人等’，徒三年。其父卒母嫁，及为祖后者祖在为

祖母，若出妻之子，并居心丧之内，未合从吉。若忘哀作乐，自作、遣人等，亦徒三年。杂戏，

徒一年。乐，谓金石、丝竹、笙歌、鼓舞之类。杂戏，谓樗蒲、双陆、弹棋、象博之属。‘即遇

乐而听’，谓因逢奏乐而遂听者；‘参预吉席’，谓遇逢礼宴之席参预其中者：各杖一百。”

儒家关于服丧的礼仪规范是根据人之常情而设定的，仅仅是指引与倡导人们应当如何恰当地

表达内心的哀敬之情。但法律只能根据人们的外在行为来推测其内心的情感活动，因此必须将服

丧的礼仪刻板化。根据该条规定，闻知父母或夫丧，行为人必须将哀痛之情即时充分地表达外

露，就像将物品举过头顶那样，以便让别人知晓，并在整个服丧期间禁止一切与哀敬不相称的行

为。在法律对服丧礼仪的刻板规定与刑罚的威慑之下，服丧行为人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

免刑罚的制裁而不是哀敬之情的自然流露。这样一来，服丧礼仪制度化的实际效果势必与儒家服

丧礼仪的主旨大相径庭。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古人所勉者，丧之实也，自尽于己者也。后世

所加者，丧之文也，表暴于人者也。诚伪之相去何如哉。”〔１７〕

自唐以后服制变化较大，无服改为有服、轻服改为重服是服制变革的基本趋势。但服丧义务

的加重丝毫无助于增加人们的哀敬之情，反而使得人们对服丧礼仪的强制性规定由最初的恐惧渐

变为轻慢，礼仪应有的庄严和法律应有的权威均尽失。清人崔述清醒地认识到： “由唐以逮宋、

明，代增其服，至数倍于古人，而守礼者反少，何也？盖凡人期于行，则必有所踌躇审量而不敢

过。故言而多者，其行必少，言而过者，其行必不及。故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近世之居丧也，惟服而已。期功之丧几与无服者同：其饮食如常也，其居处如常也，其宴会庆

贺观优皆如常也。服虽多于古人，何益焉！”〔１８〕

三、片面强调卑幼对尊长的义务与儒家的家族伦理精神不合

儒家虽然坚持父子兄弟之间应当尊卑长幼有别，但同时主张维护家族伦理是家族成员共同的

义务，彼此之间互有责任，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两汉魏晋之间，士大夫也大多坚持先秦儒家

主张的尊长与卑幼之间责任是相互的，尊长并不存在当然的道德优势和专断权力。 “虽有亲父，

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１９〕在汉章帝召集诸儒讲议五经的白虎观会议上，对

父杀子当处死刑进行了理论阐析：“父煞其子当诛何？以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所生也，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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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卷五，《三年之丧》。

同前引 〔９〕，崔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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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气而生耳。王者以养长而教之，故父不得专也。”〔２０〕北齐的颜之推更是指出，尊长在维护家

族伦理上比卑幼的责任更大。“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

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２１〕

与此相应，两汉魏晋之时，五服之内的亲属相犯，法律虽然坚持对尊长与卑幼同罪异罚，但

科刑的差异远不如后世那样悬殊。《二年律令·贼律》中规定： “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

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

死，令赎死。”根据此规定，父母殴打儿子致死者应处死刑，只不过可以缴纳赎金免死。很多人

甚至认为父母恶意杀害子女的行为比普通的杀人犯罪情节更为恶劣，因而不应宽宥。东汉时期，

贾彪 “初仕州郡，举孝廉，补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

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

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２２〕酷吏王吉作沛相时，郡中 “若有生子不养，

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２３〕南朝时期，有周姓妇人活埋了年仅三岁患癫痫病的儿子，被判处

弃市，后改为流放到偏远地方。改判的理由是： “自然之爱，虎狼犹仁。周之凶忍，宜加显戮。

臣以为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虽伏法者当

罪，而在宥者靡容。”〔２４〕这表明按当时法律应处死刑，改为流放只是法外开恩。

唐宋至明清，法律对于五服之内的亲属相犯，同一行为因尊卑不同而科刑差异远较两汉魏晋

悬殊。如 《唐律疏议》中 “殴詈祖父母父母”条规定： “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

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若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以

刃杀者，徒二年；故杀者，各加一等；过失杀者，各勿论。”在 《大清律例》中，对危及父母、祖

父母和夫之父母、祖父母生命安全行为的处罚进一步加重。例如，在 “殴祖父母、父母”律条下的

条例中规定：“子孙过失杀祖父母、父母，及子孙之妇过失杀夫之祖父母、父母者，
?

拟绞立决。”

又如，在 “威逼人致死”律条下的条例中规定：“凡子孙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尽之案，如审有

触忤干犯情节，以致忿激轻生，窘迫自尽者，即拟斩决。其本无触忤情节，但其行为违犯教令，以

致抱忿轻生自尽者，拟以绞候。妻妾于夫之祖父母、父母有犯，罪同。”再如，在 “子孙违犯教

令”律条下的条例中规定：“子贫不能营生养赡父母，因致父母自缢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司法实践在对上述犯罪的认定上也一反儒家所主张亦为历代所坚持

的 “原心论罪”，而是趋向于客观归罪。下面举三个典型案例略加说明。

案例一：乾隆三十二年，蒙扶泳见胞兄蒙扶和被一伙人诬为窃贼并捆缚，父亲蒙扶芒上前解

救时与该伙人发生争执。蒙扶泳恐父不能敌众，便持铁枪意图吓退众人，仓促间跌倒，枪头戳伤

其父蒙扶芒身死。此案原照子殴父致死律拟蒙扶泳凌迟，刑部改照过失杀父例拟绞立决。〔２５〕

由该案件我们就能立刻联想到董仲舒引经决狱的一个案例：“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

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对于该案，董仲舒根据 《春秋》之义，认为甲误伤乙是出于

救父的善意，“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２６〕两案的情节类同，但判决结果迥异。在前一案件中，

定罪与量刑的主要依据是蒙扶泳致父死亡这一客观事实；在后一案件中，定罪量刑结合了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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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五，《诛伐·父煞子》。

《颜氏家训·治家》

《后汉书·党锢列传》

《后汉书·酷吏列传》

《宋书·徐羡之传》

参见 《刑事判例》（编者不详），“过失戳伤伊父身死”，载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历代判例判牍》第六册，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５６页。

《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刑法部·囚狱》。



的主观动机，主要依据是甲误伤乙的行为没有主观方面的过错。

案例二：道光七年，“刘知清因伊母索得族兄刘知确嫁卖儿媳身价钱文，原非应得之财。刘

知清向母劝说，他人嫁媳之钱不可使用。伊母不允，刘知清未与伊母言明，另凑钱文私行退还，

经伊母问知不依，复虑被人耻笑软弱无能，气忿跳窑跌伤身死。”尽管刑部也承认刘知清无论从

哪个方面讲都无过错，但还是比照违犯教令致母自尽者，拟刘知清杖一百、流三千里。〔２７〕

根据儒家精神，对父母毫无原则的恭顺恰恰有悖于孝义，阿意曲从、陷亲不义更是儒家所称的

三大不孝之一。“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

之大行也。”〔２８〕刘知清的行为完全符合儒家孝义的精神，也无任何过错，结果还是被判以重刑。

案例三：嘉庆二十三年，刘子桂顶撞并掷石殴伤其父刘应生。刘子桂胞弟刘老满协同父亲绑

住刘子桂准备送官究办时，刘子桂将刘应生拉跌倒地。刘应生即令刘老满将刘子桂抬去投入井

中。刘老满替兄求饶，刘应生不依，并称如不帮抬，自己即要寻死。刘老满被逼无奈，只得帮同

将刘子桂抬至井边，刘应生将刘子桂推入井内淹死。该案的判决结果是：“刘老满虽系逼于父母，

究属伦纪攸关，将刘老满拟以凌迟，夹签声请。奉旨：九卿奏议，改为斩监候。”〔２９〕

对此案例，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刘老满不从父命，其父果真因此寻死，刘子桂无论照殴

打父母律还是照威逼父母致死例自然都是斩立决，而刘老满比照违犯教令致父自尽条例，至少也

应是杖一百，流三千里。这样一来，刘老满仅仅因为是卑幼，无论怎样行为都不免被处以重刑，

这又哪有公正可言？

由此不难看出，唐宋以来的法律片面强调卑幼对尊长的义务并逐步走向极端，这无异是强制

卑幼对尊长尤其是父母的无条件顺从。这不仅与儒家精神背道而驰，而且也违背了最基本的道义

与公正。郑秦先生曾非常中肯地指出：“清律继承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讲求 ‘以礼入法’、‘情

理重于法理’。然而，我们在这些事关伦常的 ‘服制’命案中，却看到许多令人感到有悖于常理

的东西：弟弟见义勇为，侄儿合法自卫，但他们伤害致死的只要是作为期亲尊长的兄长和叔伯，

就一定要处以死刑，很难有所开脱，不管他们是多么值得同情，也不管那些死的兄长叔伯是多么

的作恶多端。因为当时按照五服制度的情理，法理就是如此。在这里，‘礼’和 ‘情’恰恰是无

情的，法律最基本的正义原则也被扭曲了。”〔３０〕

四、准五服以制罪入律的原因

综观上述不难看出，准五服以制罪不仅有悖儒家礼教的精神，而且也有害于家族伦理与社会

正义。既然如此，国家为什么还要如此执着地坚持维护并强化准五服以制罪呢？其中的原因我们

只能从维护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这一国家的根本利益上进行探究。

准五服以制罪的表层原因是为了维护与君权相通的父权。先秦儒家虽然强调君臣之间尊卑有

别，但同时也主张君臣之间互有义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３１〕；“君之视臣如草芥，臣

之视君如寇仇”。〔３２〕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极力宣扬忠君合乎天意，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君主对

臣民的义务。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更是将卑幼对尊长单方面的责任阐发成不容置疑和万古不易的

天理：“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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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祝庆祺、鲍书芸编：《刑案汇览》卷三十四，“并无违犯教令其母气忿自尽”。

《荀子·子道》

《比照案件》（编者不详），“谋杀祖父母父母”，载前引 〔２５〕，杨一凡等主编书，第八册，第５０５页。

郑秦、赵雄主编：《清代 ‘服制’命案》前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论语·八佾》

《孟子·离娄下》



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３３〕君权的绝对化必定

会要求在理论上与之相通的父权的绝对化，准五服以制罪正是君权绝对化在父权中的反映。

准五服以制罪的深层原因则是为了迫使家族承担自我约束与管理的责任，从而更好地维护中

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

春秋战国以来，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至秦朝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如何

实现对民众的有效控制便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分封制下，各级贵族由于直接控制的区域

都不大，因而对依附于他的民众进行控制也较为容易。郡县制下，民众摆脱了分封制下对各级贵

族的人身依附，直接面对国家，由国家统一控制。在当时交通、通讯等信息传递手段非常落后的

情况下，国家要对如此辽阔疆域上的广大民众进行有效控制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与此同时，为

了便于中央对亲民之官的监管和节约政府开支，国家对县级衙门的设置及人员配置在数量上都严

格控制，属于国家编制的职官通常只有数人，且兼理司法事务。如此简约的基层机构设置显然无

法实现国家对民众的有效控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调动并强化家族的自我管理功能，因为

只要每一家族都能维持自己内部的秩序，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也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国家

法律在极力维护家长权的同时，也增加了家长对国家的义务。例如：脱漏户口，家长要负全部法

律责任；由家人共同实施的某些犯罪，以尊长为首犯或只坐尊长；至于法律对于某些重大犯罪所

采取的株连更是迫使家长对家庭成员严格管束而不敢懈怠。

至此我们便不难明了，儒家礼教的精神、合乎社会实际的家族伦理以及法律应有的公平正义

之所以在准五服以制罪的实践中被严重扭曲，是因为此条文的根本目的为巩固有利于中央集权君

主专制的社会秩序。国家在实现这一目的时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儒家礼教的教条进行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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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ｒｅａｓ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ｓｔｏ

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ｔｏｂｅａｒ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ｎｄ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ｏｆａｍｏｎａｒｃｈｙｗｉ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ｐｏｗｅｒ．

犓犲狔犠狅狉犱狊：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ｕ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Ｍｏｕ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７９１·

准五服以制罪是对儒家礼教精神的背离

〔３３〕 《朱子全书》卷六十，《诸子二·释氏》。




